	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

	（深 圳 市 文 化 金 融 服 务 中 心）


企业国有产权

受让申请书

申请人（意向受让方）：               
申请时间：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及传真：                    
邮箱地址：                          
受让申请与承诺

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

本申请人自愿提出申请，意向受让                 （转让方名称）持有的               （转让标的名称），请予审核。本申请人依照公开、公平、公正、诚实的原则，作出如下承诺：

1、本次受让意愿意思表示真实，相关行为已经过有效的内部决策并得到相应的批准，所提交材料及受让申请中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有效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本申请人系有效存续的合法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无任何不良社会记录、行政违规记录、司法执行记录等，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支付能力和商业信用，且资金来源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项目对受让人应当具备条件的规定。（法人适用）

本申请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具备良好的社会信誉和支付能力，且资金来源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项目对受让人应当具备条件的规定。（自然人适用）

3、本申请人已充分了解并接受信息发布的全部内容和要求，已认真考虑了标的和标的企业经营、行业、市场、政策以及其他不可预计的各项风险因素，愿意承担可能存在的一切交易风险。

4、本申请人非《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国资发产权〔2005〕78号）中所称的管理层受让，也未接受管理层的委托受让。（非管理层适用）

5、无论采用何种交易方式，本申请人将以不低于填报的受让底价报价，否则所交交易保证金转作违约金，作为对转让方及贵所的违约赔偿。

6、本申请人承诺对在参与本次交易过程中获知的相关方的商业秘密进行严格保密。

本申请人保证遵守以上承诺，如违反上述承诺或有违规行为，给交易相关方造成损失的，本申请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及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本申请人已确认上述内容并签章同意提交本申请。

申请人（意向受让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意向受让申请登记表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一、意向受让方基本信息
	拟受让

标的名称
	

	
	意向受让方名称
	

	
	是否标的公司股东
	□是□否
	是否涉及管理层
	□是□否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联系地址
	

	
	意向受让方为法人的请填写如下内容：

	
	注册地(住所)
	
	注册资本
	
	币种
	

	
	法定代表人
	
	公司类型

（经济性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所属行业
	
	企业规模
	

	
	经营范围
	

	
	意向受让方为自然人的请填写如下内容：

	
	身份证号码
	
	职务
	

	
	工作单位
	

	二、近期

资产状况
	以下数据出自：□审计报告 □财务报表   报表日期：     年    月   日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所有者权益

	
	
	
	

	三、

受让意向
	拟受让比例
	
	拟受让价格
	

	四、意向受让说明
	

	五、资信证明
	

	六、其他
	


填写须知：

1、申请人在填写本申请前，可参考《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企业国有产权交易规则》。

2、申请人应当正确完整填写有关内容。

3、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证件应当规范、清新、洁净，使用A4纸统一打印、粘贴；

4、本须知未能解释的栏目，如有疑义，请与本所联系，最终解释权归本所。

附：企业国有产权受让申请所需文件清单

	序号
	文件、证件名称
	备注

	1
	《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企业国有产权受让申请书》
	

	2
	《意向受让方服务委托协议书》
	

	3
	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法人证书等复印件
	

	4
	工商注册登记证明（系统查询单）或权属证明文件
	

	5
	公司章程复印件
	

	6
	有权处置机构同意受让产权的决策及批准文件或有关证明：

□董事会  □股东会  □总经理办公会  □其它
	

	7
	法定代表人的资格证明书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8
	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或其他身份证明）
	

	9
	经办人授权委托书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10
	资信证明：

□企业最近一期资产负债表    □银行资信证明

□房地产权证明              □其它
	

	11
	法定代表人经济责任审计报告（转让标的企业及其产权持有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参与受让的）
	

	12
	符合投资条件的相关文件或证明
	

	13
	其它
	

	注：

1、本清单中所列资料如无特别说明复印件的，均验原件留存复印件，复印件需加盖企业公章；

2、凡提交的材料，如有特殊情况的应在备注栏进行说明；

3、未能按规定提交所需材料的，应附相关文字说明，并列示于清单“其他”栏目下，本所转让申请需补充的相关材料应列示于清单“其他”栏目下。


[image: image1.png]


联系方式：

网址: www.szcaee.cn

邮箱: szwenjiaosuo@126.com

传真：0755-88266809
电话：0755-88266839

Q Q：161464936

深圳：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5008号
业务咨询电话：0755-88266815

北京：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顺和国际大厦一层
业务咨询人：张女士
业务咨询电话：010-84244880

0

